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應用範圍 此能力單元適用於汽車市場推廣及相關工作。於一般汽車陳列室/展銷場地，運用汽車展示/陳列技

巧，從業員能夠按照機構要求，有效地展示/陳列汽車，以達到銷售的目的。 

級別 4 

學分 3 （僅供參考） 

能力 表現要求 

1. 應具知識(汽車展示/陳列的場地佈局)

 瞭解陳列室/展銷場地佈局的目的，如：

o 引起顧客的興趣

o 挑起顧客的購買慾

o 帶給顧客的視覺享受

o 建立汽車品牌形象

 瞭解陳列室/展銷場地的限制

2. 應有表現(展示/陳列汽車)

 掌握汽車展示/陳列的技巧，例如：

o 按車廠對品牌/產品服務及本身商品特性跟陳列主題搭配

o 色彩配搭

o 照明設計

o 襯景飾物等

 掌握汽車展示/陳列的主題

o 商業化

o 生活化 (活動、潮流等)

o 個性化

 與汽車陳列室/展銷場地/廣告公司以及機構管理層溝通，並能在分析及判斷後，向屬員發

出適當的工作指示，有利草擬汽車展示/陳列的方案

 參與整個陳列製作流程，並作出跟進

o 與廣告公司接洽及跟進有關製作事宜

o 構思汽車展示/陳列的方案

o 搜集汽車展示/陳列的材料/道具等

 有效地展示/陳列汽車，以達到銷售的目的

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受評人： 

 能夠掌握汽車展示/陳列的技巧；及

 能夠瞭解機構形象和消費者的取向，有效地展示/陳列汽車，以達到銷售的目的。

備註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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